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4屆農金獎作業程序    99.5.11
一、目的：為使農金獎各項作業順利進行，以促進農業金融政策宣導執行成效，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
(二) 主辦單位：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三)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台灣省農會、台灣省漁會、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三、組織架構 

（一）農金獎委員會
1.委員組成：由農業金融局局長或指派人員擔任召集人；置委員9至15人，由農委會相關單位代表、主辦單位代表、協辦單位代表及農委會提名之專家學者若干人共同組成。
2.委員任務：
（1）督導本活動相關工作之規劃與執行。
（2）敦聘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組成評審委員會。
（3）審定各獎項評審標準與作業程序。
（4）確認得獎名單。
（5）其他農金獎相關事宜。
（二）評審委員會
    1.委員組成：由農業金融局指派人員擔任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置委員9至15人，由農委會相關單位代表、主辦單位代表、協辦單位代表及農委會提名之專家學者若干人共同組成。
2.評審委員會之任務：
（1）訂定各獎項評審標準。
（2）辦理各獎項初審與複審。
（3）提出建議得獎名單。
3.各獎項之初審得分組審查，複審由評審委員會審查。
（三）工作小組：
由農業金融局指派人員擔任召集人，並由主辦單位及相關單位派員組成，負責農金獎相關幕僚工作。

四、參選作業
（一）參選對象：
1.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可依獎項類別（如附表一）至多報名三項（重設信用部及設有信用部之漁會除外）。
2.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參選資格：各獎項之參選資格及應備文件如附表二。 

（三）報名期間：99年5月14日至99年6月14日17時止。
（四） 報名方式：於報名截止日前，將各項相關文件備齊後，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專人送達（簽收單為憑）至主辦單位。
五、評審作業：
（一）評審作業分為初審及複審兩階段，相關程序如下：
1.初審
（1）初審作業採分組方式進行，審查過程中，必要時得限期請參選者提供相關資料，逾期未補齊者，喪失參選資格。
（2）評審委員應就審查結果，提出初審意見。
2.複審
（1）全體評審委員就分組初審之結果進行複審，並提出建議得獎名單。如參選案件經評定未達標準者，該獎項可減少獎額或從缺。
（2）評審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評審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3.委員須親自出席會議，並秉持超然、公平、公正、嚴謹負責之原則，進行評審。
4.評審委員及評選相關工作人員，對於評審過程中所運用之各項資訊及評審結果應負保密義務，非經農委會同意不得對外公開。
（二）評審標準：各獎項之評審標準請參考附表三。
六、農金獎委員會對評審委員會所提建議得獎名單進行確認，經提報農委會核定後公布。
七、表揚及獎勵

（一）由主辦單位於農委會大禮堂舉行頒獎典禮，對得獎單位公開褒揚，授予獎座、獎牌或獎狀。

（二）參選或得獎之農漁會列入農（漁）會年度考核。
（三）對於得獎之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以及農漁會之輔導單位，如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全國農業金庫、農業信用保證基金及相關上級農漁會，得由農委會函請對有功人員敘獎。

八、媒體宣導
（一）農委會於辦理期間發布新聞稿以廣週知。
（二）主辦單位完成表揚程序後得發行得獎專輯、舉辦成果發表會、安排媒體專訪及其他方式，向社會各界廣為宣導。
九、本作業程序經農委會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4屆農金獎獎項類別
	獎    項
	參  選  對  象

	一、營運卓越獎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二、資產品質改善獎
	

	三、創新服務形象獎
	

	四、農金人才培育獎
	

	五、專案農貸績效獎
	

	六、資產品質績優獎
	

	七、重設信用部經營績效獎
	重設信用部之農會

	八、漁會金融服務獎
	設有信用部之漁會

	九、農業金庫策略合作獎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十、農業信用保證業務績效獎
	

	十一、農業金融輔導獎
	直轄市、縣市政府


第4屆農金獎各獎項參選資格及應備文件一覽表
	一、農漁會

	（一）營運卓越獎

	參選對象：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參選資格：
1.93年底前開始營業。

2.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3.信用部98年底

(1)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 (10%。
(2)逾期放款比率 (98年度全體信用部平均值。
(3)呆帳覆蓋率( 98年度全體信用部平均值。
(4)98年底逾期放款比率 (  97年底逾期放款比率。(98年底逾期放款比率＜同期一般本國商業銀行之平均逾期放款比率者除外) 

4.截至98年底未有被限制業務而尚未解除。

5.最近一次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檢查評等系統評等為B級(含)以上者。
	應備文件：
1.報名表。
2.參選資格第2項信用部已於報名截止日前改善者，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3.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4.業務營運卓越之績效事蹟說明。



	（二）資產品質改善獎

	參選對象：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參選資格：
1.93年底前開始營業。

2.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3.98年底逾期放款比率 ( 15%者。


	應備文件：
1.報名表。
2.參選資格第2項信用部已於報名截止日前改善者，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3.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三）創新服務形象獎

	參選對象：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參選資格：
1.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2.截至98年底未有被限制業務而尚未解除。
3.最近一次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檢查評等系統評等為B級(含)以上者。


	應備文件：
1.報名表。
2.參選資格第1項信用部已於報名截止日前改善者，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3.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4.領導與經營理念說明。
5.創新策略說明。
6.顧客服務管理說明。
7.社會責任說明。
8.績效與潛力說明。


	（四）農金人才培育獎

	參選對象：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參選資格：
1.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2.無任用代理信用部主任或其分部主任之情事。
	應備文件：
1.報名表。
2.參選資格第1項信用部已於報名截止日前改善者，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3.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4.經營者的人力資源發展理念與具體做法說明。
4.平均專業訓練時數說明。
5.平均專業證照數說明。


	（五）專案農貸績效獎

	參選對象：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參選資格：
1.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2.最近一次金融檢查報告未提列專案農貸缺失或有缺失但已全數改正者。(98年10月底後主管機關函轉專案農貸缺失者除外)

	應備文件：
1.報名表。
2.參選資格第1項信用部已於報名截止日前改善者，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3.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4.專案農貸相關輔導說明。
5.專案農貸員工教育訓練說明。
6.專案農貸執行績效之事蹟說明。

	（六）資產品質績優獎

	參選對象：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參選資格：
1.93年底前開始營業。

2.連續3年逾期放款比率＜1%。
3.98年底呆帳覆蓋率 (全體信用部之平均呆帳覆蓋率。

4.98年底存放比率 (全體信用部之平均存放比率。
5.98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10％。
	應備文件：
1.報名表。
2.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七) 重設信用部經營績效獎

	參選對象：
重設信用部之農會
	參選資格：
1.經核准重設之信用部，並於97年底前開始營業。

2.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3.98年底前已加入存款保險。

4.98年底淨值 (固定資產。

5.98年度盈餘＞0。

	應備文件：
1.報名表。
2.參選資格第2項信用部已於報名截止日前改善者，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3.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八）漁會金融服務獎

	參選對象：
設有信用部之漁會
	參選資格：
1.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2.截至98年底未有被限制業務而尚未解除。

3.最近一次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檢查評等系統評等為C級(含)以上者。

4.98年度盈餘＞0。
	應備文件：
1.報名表。
2.參選資格第1項信用部已於報名截止日前改善者，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3.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4.專案農貸執行績效之事蹟說明。


	（九）農業金庫策略合作獎

	參選對象：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參選資格：
1.97年底前開始營業。

2.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3.接受農業金庫委託，實際辦理消費券兌付業務。

4.參與農業金庫聯合授信業務之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不含縣市政府政務支出之聯合授信)。
5.98年度於農業金庫相關企業辦理產險、壽險業務且有送件經完成核保者。
	應備文件：
1.報名表。
2.參選資格第2項信用部已於報名截止日前改善者，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3.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十）農業信用保證業務績效獎

	參選對象：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參選資格：
1.97年底前開始營業。

2.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3.98年度承作農業發展基金貸款送由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之比率(簡稱送保利用率) (該基金98年度平均值(98年度平均值為48.12％)。
4.98年底送保案件之風險比率(（逾期保證餘額+代位清償淨額）/累計保證金額) (該基金98年底之平均值(98年底平均值為1.52％)。
5截至98年底未有被限制業務而尚未解除。
	應備文件：
1.報名表。
2.參選資格第2項信用部已於報名截止日前改善者，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3.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二、地方政府

	農業金融輔導獎

	參選對象：
直轄市、縣市政府
	評審項目計5項，包括：
1.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控制情形。
2.專案農貸逾放金額降低幅度。
3.輔導業務辦理狀況。
4.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輔導業務辦理狀況。

5.參與中央主管機關業務協助貢獻度。
	應備文件：
依農業金融輔導獎評分方式及評審標準辦理。其中「參與中央主管機關業務協助貢獻度」需檢附佐證資料清單如附表二之ㄧ。


備註：1.資料採計期間：98年1 月1日至98年12月31日。
2.入圍案件若經評定未達評審標準，該獎項從缺。
第4屆農金獎農業金融輔導獎
「參與中央主管機關業務協助貢獻度」佐證資料清單
    機關名稱：              聯絡人：          電話：           

	活動/工作 名稱
	時間
	地點
	備註

	
	
	
	

	
	
	
	

	
	
	
	

	
	
	
	

	
	
	
	

	
	
	
	

	
	
	
	

	
	
	
	

	
	
	
	

	
	
	
	

	
	
	
	

	
	
	
	

	
	
	
	

	
	
	
	

	
	
	
	

	
	
	
	


第4屆農金獎評分標準
	一、營運卓越獎（分3組，每組特優1名，優等4名，小計15名。）

	參選資格：

1.93年底前開始營業。

2.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3.信用部98年底

(1)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 (10%。
(2)逾期放款比率 (98年度全體信用部平均值。
(3)呆帳覆蓋率( 98年度全體信用部平均值。
(4)98年底逾期放款比率 (  97年底逾期放款比率。(98年底逾放比＜同期一般本國商業銀行之平均逾期放款比率者除外) 
4.截至98年底未有被限制業務而尚未解除。

5.最近一次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檢查評等系統評等為B級(含)以上者。
	評審標準：

1.98年度淨值報酬率（20%）。

2.98年度員工平均獲利率（10%）。

3.98年度較97年度盈餘成長率（20%）。

4.98年底逾期放款比率（10%）。

5.98年底呆帳覆蓋率（10%）。
6.98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15%）。

7.農業金庫辦理98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之內部管理項目分數（5%）。

8.業務營運卓越之事蹟包括：領導及營運經營理念、具體作法、業務實績、未來展望等項目（10%）。

【各項評分標準依序位法排序後加權統計。】


	備註：

1. 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參選資格2所稱迄未改善係指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

2. 設有信用部農漁會分組方式：俟各農漁會完成報名程序，依下列3項加權計分後排序，並平均分為3組。
 (1)信用部98年度總收入 (50%)

(2)98年底存款總額(25%)

(3)98年底淨值(25%)

＊總收入：依98年底農金局網際網路申報系統下損益表科目代號農會為420000， 漁會為400000。

3. 每組依參選資格選取入圍者，並依據評審標準評審。

4.依據參選資格第1項及第3項標準統計篩選後之名單，送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第2項及第4項檢核作業，並依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提供之資料辦理第5項檢核作業。

	二、資產品質改善獎（特優1名，優等4名，小計5名。）

	參選資格：

1.93年底前開始營業。

2.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3.98年底逾期放款比率 ( 15%者。


	評審標準：

1.98年底較97年底逾期放款金額降低程度（25%）。

2. 98年底較97年底逾期放款比率降低程度(25%)。

3. 98年底較97年底呆帳覆蓋率成長程度(25%)。

4.98年底較97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成長程度（25%）。

【各項評分標準依序位法排序後加權統計。】


	備註：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參選資格2所稱迄未改善係指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
2.逾期放款金額降低程度係指98年底較97年底逾期放款金額降低程度；逾期放款比率降低程度係指98年底較97年底逾期放款比率降低程度；呆帳覆蓋率成長程度係指98年底較97年底呆帳覆蓋率成長程度。
3.依據參選資格第1項及第3項標準統計篩選後之名單，送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第2項檢核作業。


	三、創新服務形象獎（特優1名，優等4名，小計5名。）

	參選資格：

1.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2.截至98年底未有被限制業務而尚未解除。
3.最近一次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檢查評等系統評等為B級(含)以上者。


	評審標準：

1.領導與經營理念（經營理念、組織使命與遠景、高階經營層的領導能力、組織文化的塑造）20%。

2.創新策略（創新績效、創新商品/服務、創新行銷模式）、流程整合及管理（流程整合管理、支援性活動管理、跨部門關係管理、資訊應用）20%。

3.顧客服務管理（顧客關係管理、顧客滿意度、顧客意見處理有效性、服務場所便利性、服務行為友善與專業性、服務行銷有效性、服務流程透明度）20%。

4.社會責任（消費者保護、環境保護、社區參與、員工權益、資訊揭露、法令遵行、節能減碳）20%。

5.績效與潛力（員工向心力凝聚效果、社會認同度、企業形象提升效果、大眾印象增強效果）20%。

【各項評分標準依序位法排序後加權統計。】
	備註：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參選資格1所稱迄未改善係指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
2.參選資格第1項及第2項送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第3項依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提供之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四、農金人才培育獎（特優1名，優等4名，小計5名。）

	參選資格：

1.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2.無任用代理信用部主任或其分部主任之情事。
	評審標準：

1.經營者的人力資源發展理念與具體做法(40%)。

2.平均專業訓練時數(20%)

3.平均專業證照數(20%)

4.經營績效（20%）：98年度資本獲利率（5%）、98年度員工平均獲利率（5%）、98年底較97年底逾期放款比率（5%）、98年底存放比率（5%）。

【各項評分標準依序位法排序後加權統計。】


	備註：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參選資格1所稱迄未改善係指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
2.各項參選資格送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五、專案農貸績效獎（特優1名，優等4名，小計5名。）

	參選資格：

1.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2.最近一次金融檢查報告未提列專案農貸缺失或有缺失但已全數改正者。(98年10月底後主管機關函轉專案農貸缺失者除外)

	評審標準：

1.專案農貸貸放品質（40%）。
2.專案農貸相關輔導（30%）

3.專案農貸員工教育訓練（20%）。

4.專案農貸執行績效之事蹟（10%）。

（評分方式詳附表三之ㄧ）。

【各項評分標準依序位法排序後加權統計。】


	備註：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參選資格1所稱迄未改善係指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
2.各項參選資格送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六、資產品質績優獎（特優1名，優等4名，小計5名。）

	參選資格：

1.93年底前開始營業。

2.連續3年逾期放款比率＜1%。
3.98年底呆帳覆蓋率 ( 

 全體信用部之平均呆

 帳覆蓋率。

4.98年底存放比率 (全體信用部之平均存放比率。

5.98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10％
	評審標準：

1.98年底逾期放款比率（40%）。

2.98年底呆帳覆蓋率（40%）。

3.98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20%）。
【各項評分標準依序位法排序後加權統計。】


	備註：

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


	七、重設信用部經營績效獎（特優1名，優等2名，小計3名。）

	參選資格：

1.經核准重設之信用部，並於97年底前開始營業。

2. 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3.98年底前已加入存款保險。

4. 98年底淨值 (固定資產。

5. 98年度盈餘＞0。
	評審標準：

1.98年員工平均盈餘（20%）。

2.98年底員工平均存款量（20%）。

3.98年底員工平均放款量（20%）。

4.98年底存放比率（10%）。

5.98年底逾期放款比率（10%）。

6.農業金庫辦理98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之內部管理項目分數（20%）。

【各項評分標準依序位法排序後加權統計。】

	備註：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參選資格2所稱迄未改善係指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

2.依據參選資格第4項及第5項標準統計篩選後之名單，送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第1項及第2項檢核作業，並依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提供之資料辦理第3項檢核作業。


	八、漁會金融服務獎（特優1名，優等2名，小計3名。）

	參選資格：

1.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2.截至98年底未有被限制業務而尚未解除。

3.最近一次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檢查評等系統評等為C級(含)以上者。

4.98年度盈餘＞0。
	評審標準：

1.98年度淨值報酬率（10%）。

2.98年度員工平均獲利率（10%）。

3.98年度較97年度盈餘成長率（10%）。

4.98年底逾期放款比率（10%）。

5.98年底呆帳覆蓋率（10%）

6.98年底淨值佔風險性資產比率（10%）。

7.專案農貸貸放品質（10%）。

(計分方式如專案農貸績效獎)
8.專案農貸相關輔導 (10%)。
  (計分方式如專案農貸績效獎)

9.農業金庫辦理98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之內部管理項目分數（10%）。

10.專案農貸執行績效之事蹟包括：推動專案農貸之具體理念及作法、專案農貸執行績效之比較、未來展望等（10%）。

【各項評分標準依序位法排序後加權統計。】


	備註：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參選資格1所稱迄未改善係指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
2.依據參選資格第4項標準統計篩選後之名單，送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第1項及第2項檢核作業，並依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提供之資料辦理第3項檢核作業。


	九、農業金庫策略合作獎（特優1名，優等4名，小計5名。）

	參選資格：

1.97年底前開始營業。

2.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3.接受農業金庫委託，實際辦理消費券兌付業務。

4.參與農業金庫聯合授信業務之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不含縣市政府政務支出之聯合授信)。
5.98年度於農業金庫相關企業辦理產險、壽險業務且有送件經完成核保者。

	評審標準：

1.消費券兌付：（45%）
(1) 98年度兌付張數，每5,000張給1分，不足5,000張者依比例給分。

(2) 98年度兌付金額，每1百萬元給0.5分，不足1百萬元者依比例給分。

2.聯合授信業務（20%）
(1) 98年度轉介總授信額度，每6百萬給1分，不足6百萬者依比例給分。
(2) 98年度轉介授信件數，每件給1分。

3.保險業務：（35%）
(1) 98年度產險保費收入每達1百萬元者給1分，不足1百萬元者依比例給分（20%）

(2) 98年度壽險保費收入每達1千萬以上者給1分，不足1千萬元者依比例給分(80%)

【各項評分標準依各項業務評選標準評審後加權統計。】

	備註：

1.請報名單位填列報名表完成報名手續，參選資格2所稱迄未改善係指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
2.前開業務參選資格標準統計篩選後之名單，送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第2項檢核作業。



	十、農業信用保證業務績效獎（特優1名，優等9名，小計10名。）

	參選資格：

1.97年底前開始營業。

2.98年度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迄未改善者。
3.98年度承作農業發展基金貸款送由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之比率(簡稱送保利用率) (該基金98年度平均值(98年度平均值為48.12％)。

4.98年底送保案件之風險比率(（逾期保證餘額+代位清償淨額）/累計保證金額) (該基金98年底之平均值(98年底平均值為1.52％)。

5.截至98年底未有被限制業務而尚未解除。
	評審標準：

1.98年度保證件數，每件給與0.1分。

2.98年度保證貸款金額，.每1百萬元給1分，不足百萬元部分，依比例給分。

3.98年底較97年底逾期保證餘額，每增加10萬元減2分，不滿10萬元部分，依比例減分。

4.98年底較97年底代位清償淨額，每增加10萬元減5分，不滿10萬元部分，依比例減分。


	備註：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參選資格2所稱迄未改善係指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
2.參選資格第3項、第4項及評審標準應依據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之統計資料填報。

3.依據參選資格第1項及第3、4項標準統計篩選後之名單，送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第2項及第5項檢核作業。


	十一、農業金融輔導獎（優等3名。）

	評審項目計5項，包括：

1.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控制情形。

2.專案農貸逾放金額降低幅度。
3.輔導業務辦理狀況。

4.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輔導業務辦理狀況。

5.參與中央主管機關業務協助貢獻度。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受評對象，評審標準如附表三之二。




備註：1.資料採計期間：98年1 月1日至98年12月31日。
2.入圍案件若經評定未達評審標準，該獎項從缺。
第4屆農金獎專案農貸績效獎評分方式

	評審項目
	評分方式

	1.專案農貸貸放品質
(配分40分)
	1.A1=98年底專案農貸逾期放款比率-98年底專案農貸全部經辦機構平均逾期放款比率

(1)A1(0，以0分計。

(2)A1絕對值每0.04個百分點給1分，最高以20分計。(B1)

2.A2=(98年底專案農貸逾期放款金額-97年底專案農貸逾期放款金額)/97年底專案農貸逾期放款金額*100%

(1)A2(0，以0分計。

(2)A2絕對值每1個百分點給0.2分，最高以20分計。(B2)

3.專案農貸貸放品質總分=B1 +B2

	2.專案農貸相關輔導

(配分30分)
	1.包括：協助借款人填具貸款申請書及經營計畫書、協助擔保能力不足之借款人送請農業信用保證機構保證、輔導借款人記帳並依經營計畫妥善運用資金、提供技術輔導、提前通知借款人還款、輔導還款困難之借款人申辦展延及其他輔導之具體作法及成效等。

2.報名之農漁會依評審項目及報名表填報相關資料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3.由評審委員會就其報名表之說明及佐證資料予以評分，最高以30分計。

	3.專案農貸員工教育訓練(配分20分)
	1.包括：農漁會自辦或參加相關單位辦理之專案農貸訓練內容、時數、參訓人數及成效等。

2.報名之農漁會依評審項目及報名表填報相關資料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3.由評審委員會就其報名表之說明及佐證資料予以評分，最高以20分計。

	4.專案農貸執行績效之事蹟

(配分10分)
	1.包括：推動專案農貸之具體理念及作法、專案農貸執行績效之比較、未來展望等。

2.報名之農漁會依評審項目及報名表填報相關資料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3.由評審委員會就其報名表之說明及佐證資料予以評分，最高以10分計。


農業金融輔導獎評分方式及評審標準

壹、參賽單位：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所屬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共計24個單位。(金門縣政府除外)

貳、評分方式及評審標準：評審項目計5項，包括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控制情形、專案農貸逾放金額降低幅度、輔導業務辦理狀況、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輔導業務辦理狀況、參與中央主管機關業務協助貢獻度，說明如下：

 一、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控制情形：

(一) 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整體降低逾放比率績效評比：

97年12月底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逾放金額加總÷放款總額加總=AA1；98年12月底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逾放金額加總÷放款總額加總=AA2；(AA1- AA2)/ AA1= AA3。以各轄區計算數AA3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AA)

(二) 個別信用部逾放比改善情形評比：

將轄區內各信用部97年12月底逾放比與98年12月底逾放比變化情形依下表給分所得合計數，除以轄區信用部家數，以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平均得分數AB1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AB)

	
	0%
	0%~2%(含)
	2%(不含) ~5%(含)
	5%(不含) ~10%(含)
	10%(不含) ~15%(含)
	15%(不含) ~25%(含)
	25%(不含) ~35%(含)
	35%(不含) 以上

	0%
	90
	79
	68
	57
	46
	30
	14
	-2

	0%~2%(含)
	91
	80
	69
	58
	47
	32
	16
	0

	2%(不含) ~5%(含)
	92
	81
	70
	59
	48
	34
	18
	2

	5%(不含) ~10%(含))
	93
	82
	71
	60
	49
	36
	20
	4

	10%(不含) ~15%(含
	94
	83
	72
	61
	50
	38
	22
	6

	15%(不含) ~25%(含)
	96
	85
	74
	63
	52
	40
	24
	8

	25%(不含) ~35%(含
	98
	87
	76
	65
	54
	42
	26
	10

	35%(不含) 以上
	100
	89
	78
	67
	56
	44
	28
	12


(三) 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98年1月至98年12月平均每月底平均逾放比評比：

98年1月底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整體逾放比（AC1）=逾放金額加總÷放款總額加總，98年2月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整體逾放比（AC2），…，98年12月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整體逾放比（AC12）；（AC1＋ AC2＋…＋AC12）/12 =AC13。以各轄區計算數AC13依次排序，數值最小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AC)

(四)評分要項分數小計：

由AA×40%＋AB×40%＋AC×20%＝AD；再以各轄區計算數AD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A)
二、專案農貸逾放金額降低幅度：
轄區內信用部(98年底逾放總額－97年底逾放總額)÷97年底逾放總額×100%=B1，以上逾放總額係指專案農貸逾期放款總金額(包括擔保及無擔保，不包含天然災害低利貸款)。以各轄區計算數B1依次排序，數值最小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B)
三、輔導業務辦理狀況：

(一)轄內農漁會信用部99年度農金獎獲獎獎項數評比

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99年度農金獎獲獎獎項數，以各轄區計算數CA1依次排序，數量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CA)

(二)輔導小組績效評比：

1.轄區內98年12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惟考量轄區內之農漁會信用部沒有接受輔導小組整頓者，其維繫轄區內信用部體質之貢獻，以需要輔導縣市之平均分為分數。(得分分數CB1)

2.轄區內98年12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占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家數之比例依次排序，數值最小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CB2)

3.轄區內98年1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至98年12月已輔導成功之家數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轄區內之農漁會信用部沒有接受輔導小組整頓者，以有輔導成功縣市之平均分為分數。(得分分數CB3)

4.轄區內98年1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至98年12月已輔導成功之家數占轄區內97年12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數之比例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轄區內之農漁會信用部沒有接受輔導小組整頓者，以有輔導成功縣市之平均分為分數。(得分分數CB4)

5.以輔導家數(8%)、輔導比例(2%)、輔導成功家數(45%)及輔導成功比例(45%)四項指標綜合評分 (即CB1×8%＋CB2×2%＋CB3×45%＋ CB4×45%)，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 (得分分數CB)

(三)評分要項分數小計

由CA×30%＋CB×70%＝CC；再以各轄區計算數CC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C）
四、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輔導業務辦理狀況：

(一)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績效評比：

98年12月底止轄區內信用部平均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DA1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DA)

(二)改善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績效評比：

將轄區內各信用部97年12月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於98年12月底其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變化情形依下表給分所得合計數，除以轄區信用部家數，以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平均得分數DB1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DB)

	
	6%(不含)

以下
	6%~10%

(不含)
	10%~15%

 (不含)
	15% (含)

以上

	6%(不含)以下
	12.00
	18.00
	24.00
	30.00

	6%~10%(不含)
	10.00
	16.00
	22.00
	28.00

	10%~15% (不含)
	8.00
	14.00
	20.00
	26.00

	15% (含)以上
	6.00
	12.00
	18.00
	24.00


 (三)評分要項分數小計：

由DA×30%+DB×70%=DC；再以各轄區計算數DC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D)
五、參予中央主管機關業務協助貢獻度

由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農業金融局）內部單位（第一組、第二組及第三組）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參予協助業務貢獻度之情形給分，貢獻度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再以合計之計分數為EA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E）
總積分＝（（A＋B＋C＋D）×85%）＋（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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